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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邀请，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卡西姆若马尔特·克梅列维奇·托卡耶

夫于2019年9月10日至12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会谈，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以下

称“双方”）建交27年来各领域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就双边关系、互利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

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双方重申共同遵守2002年12月23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睦邻友好合

作条约》、2011年6月13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的联合声明》、2013年9月7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2015年8月31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宣言》、2017年6月8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联合声明》、2018年6月7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以及其他双边

文件，高度评价上述文件的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

　　双方认为，当前，中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成为邻国间关系的典范。双方都将

对方稳定、发展视为自身发展的良好机遇，加强相互支持、深化全面合作是双方共同愿望。新形势

下，双方一致决定，本着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声明如

下：

　　一

　　双方指出，中哈都处在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深化两国关系的关键阶段，均把发展双边关系置

于各自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坚定支持对方重大政治议程。

　　哈方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发展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哈方认

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祝

愿中国人民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中方高度评价今年6月哈萨克斯坦成功举行非例行总统选举，这对哈萨克斯坦乃至本地区繁荣

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方赞赏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独立28年来在纳扎尔巴耶夫首任总统、民族领袖

的英明领导下在国家发展建设和实施独立和平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并支持托卡耶夫总统

带领哈萨克斯坦继续实现新发展。

　　双方重申，政治互信是中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基础。双方将继续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

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不参加任何损害对方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联盟或

集团，不同第三国缔结此类国际条约。不允许第三国、任何组织、团体或人员在本国领土上从事损

害对方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活动。



　　哈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哈方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

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所作的一切努力。中方坚定支持哈萨克斯坦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支

持哈萨克斯坦政府为保持国内稳定、族际和谐、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所采取的措施。

　　双方将保持密切高层交往的良好传统。充分发挥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战略引领作

用，完善中哈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保持中哈合作委员会高效运转。

　　双方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各项共识，支持两国政府部门、立法机关、政党、社会团

体、企业和金融机构等开展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二

　　双方指出，中国新发展理念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哈萨克斯坦第四次工业革命条件下的

发展理念对中哈各自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愿通过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双方指出，务实合作是中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推动力。双方愿共同努力推动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双方重申致力于促进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

制，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努力确保公平竞争环境，推动实现更加开放、包容、平衡、互

利、共赢的经济政策，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双方高度评价今年4月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愿根据在论坛期

间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双方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对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双方指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意义

重大。

　　双方欢迎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的谅解备

忘录。

　　双方愿继续提高合作水平，拓展以下领域合作：

　　（一）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丰富两国贸易商品结构，发掘双边贸易新增长点，积极探索创新合

作，促进高附加值和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努力推动双边贸易平衡发展。制定《中哈经贸合作发展规

划》，推动双边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中方欢迎并邀请哈方作为主宾国参加2019年11月在上海举办

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二）深化产能与投资合作。充分发挥中哈产能与投资对话合作机制的统筹协调作用，加强政

策对接和信息沟通；发挥好中哈产能合作基金、中哈产能合作优惠贷款以及阿斯塔纳金融中心平台

作用，创新和强化金融支持，推动更多重点项目落地。双方将继续落实好2015年12月14日两国政

府间《关于在产能与投资合作框架内便利双方人员办理商务签证的协定》。双方将继续就新版《中

哈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进行协商。



　　（三）扩大能源合作，根据双方已签署文件深化油气、和平利用核能、电力、可再生能源等领

域合作。

　　（四）拓展两国金融领域合作。双方支持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运行，鼓励双方金融机构

与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深化合作。扩大本币结算在贸易和投融资领域的使用规模，创新融资和担

保方式，用好各类投资平台，做好投贷结合。

　　（五）加强跨境电商合作，建立电商合作机制，打造合作新业态和新模式，促进两国“数字经

济”发展规划对接。

　　（六）同步加强口岸等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海关、检验检疫和边境口岸、信息互换、监管互

认、执法互助和开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方面合作，进一步促进贸易安全与便利，不断提升口

岸运行管理效率和互联互通水平。

　　（七）加强农业合作，双方将在农产品贸易取得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农产品准入、农

业投资、“种养加”全产业链、畜牧兽医、植物检疫和农业创新科技交流合作。

　　（八）探索科技、信息技术合作新模式、新项目，推动相关科研机构和高校合作。

　　（九）发展军工军贸合作，积极落实合作项目。

　　（十）加强航天领域合作，定期举行专家磋商，开展经验交流和人员培训合作。

　　（十一）加强中哈国际道路运输合作，提高运输便利化水平，为增强中国－哈萨克斯坦国际运

输通道的竞争力创造良好条件。

　　（十二）加快发展国际铁路货运班列，包括发展中国－哈萨克斯坦－中亚、中国－哈萨克斯坦

－欧洲、中国－哈萨克斯坦－海湾国家方向的集装箱运输，提升铁路换装效率，简化通关手续，为

中国货物过境哈萨克斯坦运输创造有利条件。

　　（十三）共同运营好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发挥部级协调机制作用，严格执行已签

署文件，加强双方规划和政策协调，提升共同运营和管理水平。

　　（十四）促进双方人员往来，不断提升便利化水平。

　　（十五）深化地方合作，推动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拓展合作区域和领域。积极评价今年5月在

阿拉木图召开的第二届中哈地方合作论坛。

　　（十六）加强人文交流和民间交往，拓展媒体合作，促进中哈学者学术交流，加强两国文学作

品和影视作品互译合作，密切文艺团体互访，继续开展教育、卫生、体育、青年、旅游等领域合

作。在哈萨克斯坦“青年年”框架下开展相关活动，增进两国青年相互了解和友谊。中方欢迎哈方

来华举办“哈萨克斯坦旅游年”。

　　（十七）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加强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与保护传承，并鼓励在古迹修复、联合考

古等领域扩大合作。

　　三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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